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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 万 锉

(陕西省水土保持学会 副理事长 )

全国人民盼望 己久的 《水土保持法 》 颁布 了
。

从而使我国进入了依靠法制推动水土保持工作

的新阶段
。

《水土保持法》 的主要特点是提出 了
“ 预防为主

,
全面规划

,
综合防治

,

因地制宜
,

加强管理
,

注重效益
” 的方针

。

这是 全国水土保持工作和多年经验的总结
, 为今后的工作指明了

方向
。

这个方针的要求
,
体现在 《水土保持法》 的全部条文中

, 贯彻实施 《水土保持法》 必须深

刻领会这个新的水土保持方针
,

这不仅是水土保持业务主管部门的任务
, 而且也是水土保持科学

研究部门的任务
。

在水水土保持的新方针中
, 以 “ 预防为主

”
牵头

,

在规划
、

管理
、

效益等各方

面
,

都具有了新的含义
, 为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

,
相应地也为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提出了

新的课题
。

为此
,

需要水土保持科技工作者更新观念
,
抓住关键

,
根据方针中所涉及 的科学技术

洞题
,

积极开展研究
,
提出新的成果

,

为贯彻 《水土保持法 》 作出新的贡献
。

一
、

研究水土流失动态的监测技术并及时提出准确的监测方案

在 《水土保持法 》 中
,

对开矿
、

修路
、

林木采伐
、

陡坡垦种等各类生产建设活动
,

都提出了

预防产生水土流失 的原则规定
,

同时还提出了对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
, 对违犯规

定的行为给 以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
。

这样
,

对于预防产生新的水土流失
,

就有了 法 制保 证
。

但

是
,

在实施上述监督和处分
、

制裁时
,

其主要依据是
,
是否造成了水土流失或严重水土流失

。

对

此 , 必须采取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
,
对水土流失动态进行监测

,

并及时提出准确的监测方案
,
以

满足实施监督和法制的需要
。

目前
,
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单位和项 目

, 分布十分广泛
,
监测任务很重

,

而各地水

土保持主管部门掌握的监测手段
, 远不能满足普遍开展监测工作的需要

, 迫切要求科研部门尽快

提供能迅速而准确地监测水土流失动态的先进技术设备
, 以保证监测工作的及时和准确

, 为落实
“
预防为主

”
方针打下坚实的基础

。

80 年代中期以来
,
有关单位在黄土高原一些地方

,

对开矿
、

修路等生产建设成造新的水上流

失进行 了调查
,
取得了一定成果

。

但在科学技术上
,
还应解决好以下几个阿题

:

1
.

不同生产建设项 目
, 在不同条件下

,

对林草植被和地面土体的破坏程度
,

应求得具体的

数量
。

2
.

破坏地面土体
,
在不同处理情况下的流失量 , 破坏初期及其以后各年流失量的变花

。

3
.

在较大范围内 (例如
,
几千

、

几万 k m
’
的黄河支流

、

乃至整个黄土高原 )
,

如何厕算各

类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新增水土流失的总量
,

以及不同条件下的年标变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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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
研究水土保持的全面规划
,

在规划中贯彻综合防治
、

因地制宜
、

注重效益的方针

水土保持规划本身就是 一项科学
, 编制规划的过程

,

就是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
。

规划为各级

主管部门提供 了决策依据
,

指导群众合理利用资源
,

防止了水土流失
,

改变了贫 困面貌
,

就是最

好的科研成果
。

在水土保持规划 中
,

需要全面系统地研究规划范围内的自然条件
、

自然资源
、

社

会经济
、

水土流失特点
、

、

水土流失规律等应用基础
,

研究各项治理措施等应用技术
,

并运用这些

研究成果
,

给 以有机组合
,

提出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 的方案
,

并科学地预测可能收到 的 生 态 效

益 、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
,

就需要各有关方 面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共同努力
,
才能完成

。

过去所渭
“ 全面规划 , ,

主要是指
“ 治理

” 的全面规划
。

现在的
“ 全面规划

” 应 当 更 新 观

念
,

首先要有
“ 预防 ” 的规划

,

同时要有
“
治理

” 的规划
,

不仅要有
“ 重点治理地区

” 的规划
,

而且要有
“ 重点保护区

”
与

“ 重点监督地区
” 的规划

, 这样才算
“ 全 面

” 。

在
“ 预 防 ” 的 规 划

中
,

对现有森林
、

草原
、

水土保持治理成果等
,

应提出防止人为破坏和 自然破坏的保护措施
。

对

开矿
、

修路
、

伐林等生产建设项目
,

应提出合理处置废土
、

弃石
、

和采伐迹地防止产生新增水土

流失的措施
。

在 “
治理

” 的规划中
、

应对 已产生水土流失的几种主要土地类型 (坡耕地
、

荒坡
、

沟壑等 ) 和几种主要侵蚀形态 (水力侵蚀
、

重力侵蚀
、

风力侵蚀等 ) 都要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
。

这是 “ 全面规划
”
第二个层次的要求

。

“
综合防治

” 的要求是
:

无论预防水土流失
,

还是治理水土流失
,

都必须 采 用 综合性的措

施
。

这就需要首先在规划中进行研究
,
作 出综合部署

夕
然 后在实施中才能做到综合

。

治理中的综

合措施
, 主要侧重在技术方面

;
而预防中的综合措施

,

则包括技术的
、

经济 的
、

组 织 的
、

行 政

的
、

法律 的
,

是更高层次的综合
。

在预防中必须采取综合措施
, 是因为产生水土流 失的原因是多

方面的
。

在治理中必须采取综合措施
, 是 因为已产生水土流失的土地类型和土壤侵蚀形态都是多

样的
,

影响开展治理进程的因素是复杂的
夕 而治理水土流失 的要求又是多 目标的

,
任何单一的治

理措施都不能全面
、

有效地解决问题
。

水土保持科研部门的任务
, 应从水土流失的产生

、

与水土

保持的目标等关键问题上
,

通过应用基础
, 应用技术与社会经济科学相结合的研究

,

科学地阐明

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的必要性与可行性
。

“ 因地制宜
” 是水土保持中多年来大家公认的方针

,

现在在新形势下也应具有新的内容
,

不

仅治理水土流失需要因地制宜
,

预防水土流失也需要因地制宜
。

《水土保持法 》 中对此作了许多

原则性的规定
。

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些规定
, 在实施中还需进行大量 的科学研究工作

。

例如
夕
禁垦

的坡度
,

一般情况下规定为25
。 ,

而在不 同地 区
,
不同条件下

,

应根据各地不同的人 口 密 度
、

耕

地坡度组成
、

基本农田 的建设进度和粮食亩产等因素
,

综合分析
,

提出合理的禁垦坡度
,

供当地

政府决策
。

至于在禁垦坡度 以上 的现有耕地
,
也 同样应根据 上述综合研究

, 确定退耕的数量与速

度
。

所有这些问题的处理
,

都必须经过慎重研究
,

对不同情况
, 区别对待

,

不能搞
“ 一刀切 ” 。

又

如
,

不同类型地区农
、

林
、

牧业用地的比例
,

与水土流失的预防和治理都有密切关系
,
这是在水

土保持规划中首先要研究解决的问题
。

作为水土保持科研部门
,

在每一个类型地 区
,
选出有代表

性 的小流域
, 通过具体研究

、

规划和实施
,

求得某种预防和治理 的
“
模式

” ,

供 同类地区借鉴和

参考
,
是有作用的

,

但也不能把
“
模式

” 一成不变地套用
。

对每一条其体实
、

施水土保 持 的 小 流

域
,
都必须进行具体的规划

,

才能真正实现因地制宜
。

取得
“
效益

”
是水土谋持的最终目标

, “
注重效益

,,
是水土保持规划中的主要指导思想

。

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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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, 水土保持效益主要有两方面

:

一是发展农林牧副各业生产
, 促进当地群众脱贫致富

,

取得经

济效益
, 二是为河流下游减少泥沙淤积

、

减轻洪水危害
,

获得社会效益
。

从长远看
,

还有在大范

围内改善生态环境的生态效益
。

在上述各类效益中
, 最主要 的是经济效益

,

必须使农民群众通过

水土保持得到经济实惠
, 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

。

为要做到这一点
,
在水土保持各项治理措施的

规划
、

设计
、

施工
、

管理等每一个技术环节上
,
都必须严格按照科学要求办事

。

而其中最重要的

一环就是规划
,

如果规划时不深入研究
,
作出科学安排

,
就很难在实施中获得应有的效益

。

如造

林
,

有些地方不进行科学研究
,

结果效益很低
。

而另一些地方
,
指导思想明确

,

把保持水土与开

发利用水土资源
、

发展农村经济结合起来
,
并根据立地条件类型选用适宜树种

,
在干早山坡

一

L主

种灌木
, 乔木主要种在水分较好 的沟底或

“ 四旁
” ,

在条件较好 的地方选种适量的经济林
。

这样
,

很快就改变了贫困面貌
, 经济效益

、

社会效益
、

生态效益都很显著
。

这就是科学研究的作用
,

而

且首先是在规划这一环打好基础
。

三
、

把加强管理搞好示范推广作为重要的科学研究任务

“ 加强管理
” 是搞好水土保持工作的根本措施

。

治理水土流失需要加强管理
,

预防水土流失

更需要加强管理
。

过去的实践证明
, 同一类型地区

, 同一客观条件
, 哪里管理工作搞得好

, 哪里

的水土流失治理就进度快
,
效益高

。

在 《水土保持法 》 中第 2 章 《预防》
、

第 4 章 《监督》 和第

5章 《法律责任》 内各条的实施
,
每一条都离不开加强管理

。

可以说
`
,

没有管理
,

预防水土流失

的要求都不能实现
。

水土保持管理科学是水土保持科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
。

在 70 年代 以前
,

开展水土保持治理

没有专门的管理办法和制度
。

进入 80 年代以后
,
在水利部主持的

“
小 流 域 综 合 治 理 试 点

” 和

“ 重点地 区治理
” 的带动下

,
各地先后制定了以小流域为单元开展水土保持的各项管理制度

,

并

在实践中不断研究
,
逐步形成了以组织管理

、

技术管理
、

经费管理
、

经营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水土

保持管理科学
,
促进 了水土流失治理工作的健康发展

。

在水土保持管理中
,
既有社会科学

、

经济科学
, 又有应用技术科学

, 互相渗 透
,

综 合 性 很

强
。

现有的管理制度
, 就是管理科学 的研究成果

。

由于这项研究工作起步较晚
,

目前 还 不 够完

善 ; 而且今后随着水土保持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
,
各项管理制度必须相应地调整和改进

,
以适应

新的情况
。

因此 ,
管理科学 的研究

,
将是长期的任务

。

水土保持科研部门进行管理科学的研究
, 应当与示范

、

推广的任务紧密结合
。

早在 50 年代
,

国家就对水保科研提出了
“ 试验

、

示范
、

推广三结合
” 的方针

。

在实验室
、

试验场搞科研
, 基本

上不与农民群众打交道
,

不可能研究管理科学
。

一旦开展示范
、

推广
,
其实施任务主要靠农民群

众去完成
,

就必须研究如何组织群众
,
如何调动群众积极性

,

如何保证实施的进度和质量
, 如何

管好用好经费
, 如何提高治理开发的经济效益

, · ·

… 等等
,
这些都属于水土保持 的竹理科学

。

如果

不认真研究
,
不能科学地处理好这些间题

, 示范推广工作就不可能得到预期的成果
。

为此
,

国家

主管部门决定
,
把示范

、

推广作为科研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
, 叫做

“
推广应用技术研究

” 。

其任

务是研究各项科研成果在大面积上推广 的条件
,
分析推广不出去的原因

、

提出解决 的办法
,

其中

还包括必要的中间试验
。

这是把科研成果变成生产力的十分重要的一环
, 应当予以 高 度 重 视

。

19 8 6年以来
,
由中科院西北水保所主持 的 “ 黄土高原综合治理试验示范区” 研究课题

,

11 个
“

点
”

都搞得很好
,

有许多成功的经验
。

我们希望
,

`

进一 步扩大示范区的范围
,

把这些
“
点

” 上的经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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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向四周辐射
,

带动一大片
,

进而带动 n 个县 ; 在此过程中
,

深入研究和运用水土保持 的 管 理 科

学
。

这项任务比在
“
点

”
上搞出经验难度更大一些

。

正因为难度大
,
就更需要研究

,

其成果的价

值也就更高
。

四
、

研究水土保持效益
,

应抓住重点
,

突破难点
,

为国家主管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

水土保持方针中
“ 注重效益

”
这一条

,

有两方面的要求
:

首先
,

在水土流失的预 防 和 治 理

中
,

必须真正获得效益 ; 同时
,

还必须用科学的方法
,

令人信服地说清这些效益
。

对 前 一 项 要

求
,

许多先进 的治理典型
,

在水土保持 的规划
、

设计
、

施工管理等环节 中通过研究和实施 已经获

得了较好 的成果
。

对于后一项要求
,

吸引了多方而的专家进行 了长时期的研究
,

在水土保持效益

的观测和分析上 已取得不少成果
,

并逐步形成一项科学
,

成为水土保持科学中一个重 要 组 成 部

分
。

但是
,

由于水 l:保持效益牵涉间题 比较复杂
,

加上这些年来观测资料不够完善
,

分析
、

计算

方法没有统一的标准
, 以致对水土保持实施中大量 己经取得的效益

, 还未能科学地予 以说清
,
一

些不 同专业的人 员
,

还有不 同的看法
, 在某些范围内和相 当程度上

,

影响了国家 主 管 部 门的决

策
。

例如
,

水土保持能不能解决黄河泥沙问题? 是举世瞩 目的重大科学问题
, 多年来

,

先后己有

几 十个单位
、

数百名专家与科技人员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方面的研究
,
但目前仍未得出一致的

意见
。

中科院贵阳地质所有的专家认为
,

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主要是由于地质作用造成
,
不需要

治理
, 也治理不好 , 黄河下游的泥沙问题

夕

永远也解决不 了
。

据黄委会水文站观测
,

黄河下游的

小浪底 (在三门峡下游约 1 5 o k m ) 1 9 5 0~ 1 9 5 9年平均降雨量 5 3 7
.

5m m 夕 平均 输 沙 量 18
.

1亿 t 多

, 80 ~ 1 9 8 9年平 均降雨量 5 3 0
.

5m m
,

平均输沙量 8
.

3亿
一

L
。

80 年代与 50 年代相 比
, 平均年 降 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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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竟降雨偏小影响多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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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才能得到理想的成果
。

我们相信
,

随着 《水上保持法》 和水土保持新方针 的贯彻实施
,

一定会推动水上保持工作开

创新 的局面
。

在此新形势下 , 水土保持科学研究部门
, 一定能发挥科学 的

“ 先 导”
作用

, 在加强

预防和治理水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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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失中
,
对科学技术难点有所突破

,

攀登新 的高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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